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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定 稿 )  
 

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 

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 

第 十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
 

 

日 期 ： 2 0 1 8 年 3 月 2 2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点 ： 九 龙 观 塘 观 塘 道 3 9 2 号 创 纪 之 城 6 期 2 0 楼 0 5 - 0 7 室  

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议 室  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 

主 席  
 

邓 咏 骏 先 生  

副 主 席  
 

欧 阳 均 诺 先 生  
 

 

 

 

委 员  

陈 汶 坚 先 生  黎 树 濠 太 平 绅 士 ,  B B S ,  MH  

 

 

陈 华 裕 先 生 ,  MH ,  J P  马 轶 超 先 生   

郑 景 阳 先 生  莫 建 成 先 生   

郑 强 峰 先 生  颜 汶 羽 先 生   

张 琪 腾 先 生  柯 创 盛 先 生 ,  MH   

张 培 刚 先 生  潘 任 惠 珍 女 士 ,  MH   

张 姚 彬 先 生  苏 丽 珍 太 平 绅 士 ,  MH   

蔡 泽 鸿 先 生  谭 肇 卓 先 生   

符 碧 珍 女 士  谢 淑 珍 女 士   

徐 海 山 先 生  黄 子 健 先 生   

洪 锦 铉 先 生  叶 兴 国 太 平 绅 士 ,  MH   

金  坚 女 士  姚 柏 良 先 生   

简 铭 东 先 生    

 

  

 

增 选 委 员    


    

林 婉 镕 女 士  吴 家 华 先 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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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席 会 议 的 政 府 部 门 /机 构 代 表  

  

陈 碧 琪 女 士  

李 贤 斌 先 生  

刘 振 威 先 生  

李 永 贤 先 生  

麦 国 仪 女 士  

 

吴 玉 林 女 士  

彭 智 聪 先 生  
 

麦 诗 韵 女 士  

 

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( 1 )  

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 

社 会 福 利 署 观 塘 区 署 理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1  

教 育 局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观 塘 )  

廉 政 公 署 小 区 关 系 处  

东 九 龙 及 西 贡 办 事 处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 

房 屋 署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安 泰 ) ( 1 )  

香 港 明 爱 青 少 年 及 小 区 服 务  

高 级 督 导 主 任  

明 爱 赛 马 会 德 田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 

督 导 主 任  

 

秘 书  

 

幸 颖 沁 女 士  

 

 

 

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  

  

 

缺 席 者 ︰  

 

毕 东 尼 先 生  

吕 东 孩 先 生  

苏 冠 聪 先 生  

陈 国 帆 先 生  

张 仲 勉 先 生  

张 玉 清 女 士  

李 家 坚 先 生  
 

 

 

开 会 辞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第

十 五 次 会 议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2 . 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会 议 记 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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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「 全 城 ． 传 诚 」 观 塘 区 倡 廉 活 动 2 0 1 7 / 1 8 活 动 总 结  

(观 塘 区 议 会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3 / 2 0 1 8 号 )  

   

3 .    廉 政 公 署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麦 国 仪 女 士 报 告 ，「 全 城 ．传 诚 」观 塘 区

倡 廉 活 动 已 圆 满 结 束 。整 个 计 划 透 过 26 个 地 区 团 体 及 楼 宇 管 理 组 织 ，共 有

超 过 30 , 000 人 参 与 各 项 活 动 。学 校 倡 廉 活 动 ： 约 有 三 十 六 间 中 学 、 小 学 及

幼 儿 园 ，共 有 20 , 800 人 参 与 不 同 的 倡 廉 活 动 。 幼 儿 园 及 小 学 方 面 ， 以 工 作

纸 形 式 向 学 生 宣 传 正 面 的 倡 廉 价 值 观 ;  中 学 方 面 ， 则 透 过 招 募 高 中 生 成 为

「 i T e e n 领 袖 」于 校 内 举 办 倡 廉 活 动 。地 区 倡 廉 活 动 ：于「 全 城 ．传 诚 」巴

士 巡 游 宣 传 活 动 ， 向 观 塘 区 市 民 派 发 宣 传 单 张 及 纪 念 品 ， 宣 扬 廉 洁 信 息 。

此 外 ，廉 政 公 署 开 放 日 吸 引 不 同 区 内 地 区 团 体 到 访 参 观 。于「 全 城 ．传 诚 」

小 区 教 育 参 与 计 划 ，区 内 不 同 地 区 团 体 透 过 问 答 游 戏 、展 览 、影 片 等 方 式 ，

向 市 民 宣 传 廉 洁 信 息 。 其 他 地 区 活 动 包 括 会 晤 市 民 茶 聚 、 诚 信 楼 宇 管 理 宣

传 活 动 及 公 共 屋 邨 传 诚 活 动 亦 已 经 顺 利 举 行 。  

 

4 .  廉 政 公 署 藉 此 机 会 感 谢 各 委 员 对 上 述 活 动 的 支 持 ， 并 期 望 委 员 会 于

来 年 继 续 支 持 署 方 于 观 塘 区 内 筹 办 的 肃 贪 倡 廉 活 动 。  

 

5 .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报 告 。  

 

 

I I I .  第 十 三 届 「 给 孩 子 们 」 职 涯 G P S  V 活 动 计 划 拨 款 申 请 建 议  

(观 塘 区 议 会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4 / 2 0 1 8 号 )  

 

6 .    明 爱 赛 马 会 德 田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督 导 主 任 麦 诗 韵 女 士 介 绍 有 关 文

件 。  

 

7 .  委 员 通 过 拨 款 219 , 970 元 ， 以 推 行 上 述 活 动 。  

 

 

I V . 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8 / 1 9 年 度 拨 款 分 配 安 排 建 议  

(观 塘 区 议 会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5 / 2 0 1 8 号 )  

 

8 .  秘 书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9 .    有 委 员 提 出 本 年 度 「 贺 岁 粤 剧 」 应 参 考 去 年 财 政 预 算 的 安 排 ， 建 议

拨 款 总 额 为 800 , 000 元 。 秘 书 处 备 悉 有 关 意 见 ， 并 会 与 财 务 及 行 政 委 员 会

作 出 相 关 增 加 拨 款 额 事 宜 跟 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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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会 后 备 注 ：财 务 及 行 政 委 员 会 已 于 2 0 1 8 年 4 月 3 日 会 上 通 过 修 订「 贺

岁 粤 剧 」 拨 款 为 8 0 0 , 0 0 0 元 。 )  
 

1 0 . 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V . 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7 / 1 8 年 度 财 政 报 告        

(观 塘 区 议 会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6 / 2 0 1 8 号 )  

 

1 1 .  秘 书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1 2 . 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关 注 安 泰 邨 新 入 伙 学 童 小 学 学 额 的 安 排  

 

1 3 .  有 委 员 对 于 有 安 泰 邨 将 入 伙 增 加 观 塘 区 小 学 学 额 需 求 表 示 关 注 ，提

出 查 询 及 意 见 如 下 :  

 

1 3 . 1   由 于 观 塘 区 小 学 学 额 紧 张 ，担 心 学 童 于 今 年 6 至 7 月 安 泰 村

入 伙 后 报 读 学 校 ， 学 校 行 政 、 教 师 安 排 及 学 位 编 制 上 均 未 能 及 时 配

合 学 额 增 长 需 求 ， 在 开 学 前 为 学 童 安 排 学 额 ；  

 

1 3 . 2   有 见 于 邻 近 地 区 如 将 军 澳 区 出 现 小 学 学 额 过 剩 的 情 况 ， 建

议 教 育 局 全 面 改 善 校 网 设 计 ， 确 保 学 童 可 分 派 至 邻 近 学 校 ， 同 时 减

低 学 童 在 派 位 后 因 地 区 考 虑 临 时 退 学 的 情 况 ，造 成「 音 乐 椅 」效 应 ； 

 

1 3 . 3   建 议 邀 请 教 育 局 派 位 组 的 代 表 参 与 下 次 会 议 ，向 委 员 会 报 告

46 区 及 48 区 校 网 的 学 位 分 配 的 具 体 情 况 ，及 探 讨 如 何 改 善 校 网 设 计

及 有 关 配 套 ；  

 

1 3 . 4   关 注 教 育 局 对 观 塘 区 「 有 时 限 学 校 」 的 教 学 支 持 不 足 ；  

 

1 3 . 5   要 求 教 育 局 及 房 屋 署 保 持 紧 密 沟 通 ， 确 保 安 泰 村 能 如 期 入

伙 ， 让 学 生 有 足 够 时 间 适 应 及 报 读 学 校 ；  

 

1 3 . 6   建 议 教 育 局 全 面 评 估 区 内「 有 时 限 学 校 」的 教 学 资 源 及 配 套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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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 对 加 强 支 持 小 一 学 童 的 学 习 需 求 ， 如 聘 请 全 方 位 社 工 ， 以 减 低 校

内 教 师 的 压 力 ， 同 时 为 学 童 提 供 理 想 的 学 习 环 境 ；  

 

1 3 . 7   要 求 房 屋 署 预 先 向 准 住 户 发 出 预 配 单 位 通 知 书 ，让 学 童 于 今

年 6 至 7 月 入 伙 前 有 足 够 时 间 报 读 学 校 ；  

 

1 3 . 8   要 求 教 育 局 及 房 屋 署 就 学 额 需 求 进 行 紧 密 沟 通 ，建 议 房 屋 署

将 预 估 的 新 入 伙 学 童 数 字 转 交 教 育 局 跟 进 ；  

 

1 3 . 9   若 果 「 时 限 学 校 」 被 视 为 「 次 等 学 校 」， 建 议 教 育 局 考 虑 以

「 加 班 」 形 式 加 强 支 持 现 有 学 校 的 资 源 及 配 套 ， 以 应 付 小 一 学 童 人

数 增 加 的 需 求 ；  

 

1 3 . 10  要 求 房 屋 署 检 视 现 时 新 屋 村 落 成 与 预 留 学 校 用 地 的 安 排 ，建

议 房 屋 署 于 兴 建 屋 村 的 同 时 ，发 展 区 内 学 校 用 地 ，两 者 可 同 步 进 行 ； 

 

1 3 . 11  要 求 教 育 局 报 告 新 入 伙 学 童 的 学 位 分 配 安 排 ，及 提 供 实 际 数

字 供 学 校 作 出 适 当 应 变 安 排 ；  

 

1 3 . 12  由 于「 有 时 限 学 校 」的 小 一 学 童 未 能 与 年 长 同 学 接 触 ，长 大

后 亦 未 有 机 会 领 导 低 年 级 学 童 ， 影 响 学 童 建 立 合 宜 的 社 交 技 巧 ；  

 

1 3 . 13  2017 / 18 期 学 生 人 数 统 计 报 告 书 预 计 今 年 6 月 左 右 公 布 ， 担

心 教 育 局 未 能 及 时 通 知 学 校 作 「 加 班 」 的 需 求 ；  

 

1 3 . 14  建 议 教 育 局 考 虑 学 校 运 作 的 实 际 情 况 ，及 早 向 学 校 提 供 预 估

学 童 数 字 ， 让 学 校 有 足 够 时 间 为 「 加 班 」 作 适 切 的 安 排 ；  

 

1 3 . 15  要 求 教 育 局 报 告 过 往 三 年 预 估 及 实 际 学 童 数 字 的 误 差 情 况 ；

及  

 

1 3 . 16  在 预 估 新 入 伙 学 童 数 字 方 面 ，建 议 教 育 局 可 循 学 童 登 记 的 住

址 数 据 、 中 央 派 位 或 转 校 资 料 等 多 方 面 追 踪 学 童 资 料 作 统 计 ， 并 实

时 向 区 内 学 校 反 映 情 况 ， 以 便 跟 进 。  

 

1 4 .  房 屋 署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安 泰 ) ( 1 )吴 玉 林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1 4 . 1   根 据 屋 村 预 配 单 位 程 序 ，准 住 户 会 于 楼 宇 落 成 前 数 月 收 到 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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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单 位 通 知 书 ， 并 为 接 受 配 房 的 准 住 户 进 行 预 配 手 续 。 在 预 配 手 续

中 ， 房 屋 署 会 向 准 住 户 派 发 报 读 或 转 读 区 内 学 校 程 序 单 张 ； 同 时 派

发 问 卷 统 计 学 童 人 口 ， 再 转 交 教 育 局 学 校 发 展 组 跟 进 ； 亦 与 社 会 福

利 署 合 作 ， 安 排 非 牟 利 机 构 社 工 向 准 住 户 介 绍 区 内 及 邻 近 地 区 学 校

信 息 ；  

 

1 4 . 2   现 时 安 泰 村 有 七 座 楼 宇 尚 未 入 伙 ，其 中 三 座 的 预 配 程 序 大 致

已 经 完 成 ， 余 下 四 座 将 于 今 年 6 月 上 旬 左 右 完 成 ； 及  

 

1 4 . 3   如 有 需 要 ，房 屋 署 可 向 教 育 局 提 供 有 意 愿 接 受 预 配 单 位 准 住

户 的 年 龄 层 统 计 数 字 作 参 考 。  

 

1 5 .  教 育 局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观 塘 )李 永 贤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 

1 5 . 1   在 今 年 1 月 安 泰 村 进 行 预 配 手 续 时 ，教 育 局 已 准 备 有 关 转 读

观 塘 区 学 校 、 于 2018 年 9 月入读小一或中一、小一转学校网及以观塘

区为其升中校网等事 宜 的 单 张 ， 在 房 屋 署 的 协 助 下 ， 派 发 给 准 住 户 。

有 关 单 张 将 于 今 年 4 月 更 新 ， 再 交 予 房 屋 署 派 发 。 此 外 ， 教 育 局 亦

准 备 了 不 记 名 问 卷 以 收 集 将 迁 入 安 泰 邨 ，于 2018 / 19 学 年 入 读 观 塘 区

小 学 的 学 童 数 目 资 料 ；  

 

1 5 . 2   若 安 泰 村 的 准 住 户 希 望 参 加 2018 年 度「 小 一 入 学 统 筹 办 法 」

而 仍 未 递 交 申 请 ， 或 有 关 家 长 须 办 理 转 学 校 网 手 续 ， 可 与 学 位 分 配

组 (小 一 入 学 )  联 络 ， 以 便 跟 进 。 如 准 住 户 学 童 有 意 转 读 区 内 学 校 小

二 至 小 六 级 别 ， 可 与 观 塘 区 学 校 发 展 组 联 络 及 登 记 ， 以 作 安 排 ；  

 

1 5 . 3   教 育 局 将 根 据 登 记 转 读 观 塘 区 小 二 至 小 六 级 别 人 数 ，适 时 与

学 校 保 持 紧 密 联 系 ，让 有 关 学 校 作「 加 班 」或 其 他 应 变 工 作 的 准 备 ； 

 

1 5 . 4   教 育 局 已 展 开 统 一 分 配 学 位 筹 划 工 作 ，学 位 分 配 组 已 掌 握 观

塘 区 校 网 学 位 的 供 求 情 况 ， 进 行 相 关 工 作 ；  

 

1 5 . 5   根 据 去 年 经 验 ， 预 计 2017 / 18 期 学 生 人 数 统 计 报 告 书 将 于 今

年 6 月 发 布 ， 有 关 资 料 可 用 作 中 、 长 期 的 参 考 数 据 ； 及  

 

1 5 . 6   两 所「 有 时 限 学 校 」与 其 他 公 营 小 学 一 样 ，所 获 提 供 的 教 学

资 源 和 人 手 编 制 会 按 实 际 获 批 的 班 数 计 算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教 育 局 会 就

资 源 调 配 及 运 用 向 学 校 提 供 意 见 及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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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  主 席 总 结 ， 指 示 秘 书 处 于 会 后 就 以 上 关 注 事 项 ， 转 交 教 育 局 继 续 跟

进 。 主 席 并 邀 请 教 育 局 学 位 分 配 组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新 入

伙 学 童 学 位 分 配 的 具 体 情 况 及 数 字 ， 以 响 应 有 关 要 求 。  
 

(会 后 备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8 年 4 月 2 5 日 致 函 教 育 局 ， 要 求 教 育 局

就 上 述 事 宜 作 出 响 应 。 )  
 

V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      

1 7 .  下 次 会 议 将 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时 30 分 举 行 。  

 

1 8 . 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30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本会议记录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获得通过。 
 

 

观 塘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8 年 5 月  


